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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書函
地址：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承辦人：科員 雷揚青
電話：03-3322101分機7354
傳真：03-3342906
電子信箱：10033097@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中壢區大崙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8日
發文字號：府人給字第113029467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一 (376736800A_1130294674_ATTACH1.pdf、

376736800A_1130294674_ATTACH2.pdf)

主旨：有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修正「工程機關（單位）人員待

遇規範問答集」一案 ，請查照。

說明：

一、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113年10月18

日總處給字第1134002079號書函辦理，並檢附原函及附件

影本各1份。

二、為應行政院113年7月31日院授人給字第1134001215號函核

定工程人員待遇支給事宜，人事總處爰配合更新旨揭問答

集，並登載於該總處全球資訊網/給與福利處/待遇加給

（獎金費用）及業務Q&A專區下，未來如有新增修正，該總

處將配合增修，不再另行函知。

正本：本府所屬機關學校、桃園市復興區公所、桃園市復興區民代表會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1130007347

■■■■■■人事室 ■■■■■■■113/10/29 07:54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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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書函
地址：臺北巿濟南路一段2-2號10樓
傳真：02-23979750
承辦人：羅雅馨
電話：02-23979298#618
E-Mail：yhlo@dgpa.gov.tw

受文者：桃園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8日
發文字號：總處給字第113400207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113E006895_1_18100246293.pdf)

主旨：檢送「工程機關(單位)人員待遇規範問答集」1份，請查

照轉知。

說明：配合行政院113年7月31日院授人給字第1134001215號函核

定工程人員待遇支給事宜，更新旨揭問答集，並同步置於

本總處全球資訊網/給與福利處/待遇加給(獎金費用)及業

務Q&A專區下，未來如有新增修正，本總處將配合增修，不

再另行函知。

正本：總統府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司法院秘書長、考試院秘書長、監察院秘書長、
國家安全會議、中央研究院、國史館、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懲戒法院、考
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審計部、國家安全局、行政院各部
會行總處[含行政院秘書長,不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行政院直屬三級機關、
各直轄市政府、各直轄市議會、各縣市政府、各縣市議會

副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室(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1130294674

■■■■■■1O_人事處 ■■■■■■■收文:113/10/18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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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機關（單位）人員待遇規範問答集 

113/10/18 

壹、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七）部分 

一、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七）之修正重點、適用對象及支給要件 

Q1：113 年 8 月 1 日修正生效之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七）修正目的

及重點為何？ 

A： 

1.迭有中央機關、地方政府及相關標的團體反映公務機關工程人員

因職責繁重、高度工作壓力、待遇不如民間等因素，致職缺遴補

不易，長期存在考試錄取不足額之現象，為解決人力不足問題，

以利各機關留才攬才，均建議提升渠等人員待遇。為解決上開相

關問題，本總處邀請學者專家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組成專案

小組於 113年召開 4次會議，並研擬待遇調整方案請中央工程主

管機關及各地方政府表示意見，行政院復於 113年 7月 31日以

院授人給字第 1134001215號函核定上開待遇調整方案。 

2.本次調整包含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七)(以下公務人員專業加給

表【○】均簡稱表【○】)適用對象第 2點，及適用該表之工程機

關(單位)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之專業人員，按月增支專業加給新臺

幣(以下同)3,000 元；新訂留任獎金給予機關留用工程人員之彈

性待遇工具，由機關視其業務性質及留任需求（如須具備特殊資

格及工作經驗者）發給留任獎金，以減少個別機關工程人力流失，

並提高留任誘因；以及修正工程獎金支給表，將每人每年度提撥

上限提高至 5萬 5千元、直接從事工程業務之人員每人每年發給

限額提高至 16萬元。 

Q2：表（七）附則第 2 點規定所稱之工程機關（單位）的定義為何？ 

A： 

1. 表（七）所稱「工程機關」，經參採「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

額配置準則」（以下簡稱配置準則）附表三「各機關組織編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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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等員額配置比率一覽表」附註第 7 點有關工程機關之定義，

係指機關名稱冠有工程，或以辦理公共工程興建為主要職掌業

務，業務單位實際辦理工程規劃、設計或監造等事項，其組設數

至少應占該機關業務單位組設總數百分之五十，且配置工程類

職稱之員額數占機關編制員額數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2. 表（七）所稱「工程單位」，經於 106 年 3 月 22 日會商中央及

地方各主管機關，並參酌與會各機關實務建議，係指同時符合

「依機關組織法規所設置之單位」、「實際辦理工程規劃、設計或

監造事項」與「配置技術類職稱且職務歸列為土木工程、建築工

程、都市計畫、景觀設計、機械工程、電機工程職系之編制員額

至少為該單位百分之五十」等 3項要件。 

Q3：有關表（七）適用對象第 3 點規定之認定流程為何？ 

A：考量工程機關（單位）人員適用表（七）之要件，尚涉及實際從

事工程業務之指派分工，故原則上由各機關本權責審認核處，相

關認定參考流程如下圖示。 

 

 

 

 

 

工程機關（單位）人員適用表（七）認定參考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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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機關（單位）之認定事項 

(一) 工程機關（單位）之認定 

Q1：工程機關(單位)如何認定?是否僅限於機關一級單位? 

A： 

1. 查表(七)附則 2規定，本表所稱工程機關，係指機關名稱冠有工

程，或以辦理公共工程興建為主要職掌業務，業務單位實際辦理

工程規劃、設計或監造等事項，其組設數至少應占該機關業務單

位組設總數百分之五十，且配置工程類職稱之員額占機關編制

員額數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所稱工程單位，指依機關組織法規所

設置之單位，並實際辦理工程規劃、設計或監造事項，配置技術

類職稱且職務歸列為土木工程、建築工程、都市計畫、景觀設計、

機械工程、電機工程職系之編制員額至少為該單位百分之五十。 

2. 機關如符合工程機關（單位）之認定者，機關（單位）內部實際

辦理工程業務之專業人員（不含輔助單位及業務單位內之行政

人員)均得適用表（七），亦即表（七）之組設規範係匡定適用

之機關（單位），至個別人員仍依實際從事工作內容判定適用之

專業加給；且所稱工程單位不以機關一級單位為限（即含機關內

二級、三級單位）。 

Q2：機關內部單位編制員額 8 人，其中 4 人職務歸列土木工程職系，

得否認定為工程單位？ 

A： 

1. 依表（七）附則第 2點後段規定略以，本表所稱工程單位，係指

同時符合「依機關組織法規所設置之單位」、「實際辦理工程規

劃、設計或監造事項」與「配置技術類職稱且職務歸列為土木工

程、建築工程、都市計畫、景觀設計、機械工程、電機工程職系

之編制員額至少為該單位百分之五十」等 3項要件。 

2. 各機關內部單位是否屬工程單位，由各機關依前開規定，審酌各

該機關組織法規所定職掌事項與實際業務狀況，本權責覈實認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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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二級單位如何以編制員額職系認定是否為工程單位？ 

A：查各機關編制表體例，除人事、主計、政風等一條鞭機構外，係

以編制員額總數呈現，並未明確規範機關內各單位編制員額數。

是以，機關如欲認定內部二級單位是否為工程單位，應依分配至

機關內二級單位之編制員額數及各該職務所歸列之職系及單位職

掌予以認定。 

Q4：工程機關內非屬辦理工程業務之業務單位人員得否適用表

（七）？ 

A：查表（七）適用對象第 3點業明定「工程機關（單位）實際從事

工程業務之專業人員」。復查行政院 107 年 4 月 9 日院授人給字

第 10700372382號函規定略以，一般工程機關（單位）工程專業

人員之專業加給，均按表（七）支給，輔助單位及業務單位內行

政人員按原表（一）(現為表【二】）支給。如果機關性質已確定

屬工程機關，則該機關業務單位內實際從事工程業務的專業人

員，即可適用表（七），業務單位內未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人員及行

政人員，則適用原表（一）(現為表【二】）；至輔助單位人員則均

按原表（一）(現為表【二】）支領專業加給。 

Q5：表（七）附則 2 所列工程單位認定要件，建議將「工程類職稱」

列入？ 

A： 

1. 查配置準則規範意旨，機關如非屬配置準則第 5 條所定附表三

「各機關組織編制之官等員額配置比率一覽表」附註第 7 點所

定義之工程機關，不應選置工程類職稱，先予敘明。 

2. 復查工程機關之認定要件，係參採「各機關組織編制之官等員額

配置比率一覽表」附註第 7 點有關工程機關之定義，以符官制

官規；至工程單位之認定要件，係於 106年 3月 22日會商中央

及地方各主管機關，經參酌與會各機關實務建議，獲致共識為配

置「技術類職稱」且職務歸列為土木工程等職系之編制員額至少

為該單位百分之五十，以符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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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綜上，為符實務運作現況，有關工程單位認定要件仍宜維持現行

規定。 

Q6：表（七）附則 2 所列工程單位認定要件，所列土木工程相關職系

員額占 50%以上之認定要件建議得否放寬？ 

A：為符官制官規，表（七）就工程機關之定義係與「各機關組織編

制之官等員額配置比率一覽表」附註第 7點有關工程機關之定義

一致。至工程單位之認定要件，係參照工程機關定義所列工程類

職稱占比之規定及工程獎金提撥上限等規定，並於 106年 3月 22

日會商中央及地方各主管機關後定之。是以，為維工程機關與工

程單位定義基準之一致性，並避免支給寬濫，仍宜維持相關職系

之員額占比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作為認定要件。 

Q7：表（七）附則 2 所稱工程機關（單位）於計算配置工程（技術）

類職稱之員額比率是否扣除機關首長、副首長及單位主管員額？ 

A：現行中央及地方機關計算「各機關組織編制之官等員額配置比率

一覽表」附註第 7 點所列工程類職稱員額配置比率，係扣除機關

首長、副首長及一級單位主管員額後計算，茲表（七）附則 2 所

列工程機關（單位）之定義係參酌上開規定訂定工程機關之定義，

爰配置工程（技術）類職稱之員額計算方式亦依上開規定辦理。

即工程單位應先扣除單位主管後，再計算配置技術類職稱且職務

歸列土木工程等職系之編制員額是否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Q8：非工程機關（單位）內實際從事工程業務專業人員得否支領表

(七)? 

A：本總處前於 106 年 3 月 22 日邀集中央及地方各主管機關研商中

央及地方各工程專責機關(單位)待遇調整規劃，並獲致結論略以，

考量機關（單位）因組織層級、業務性質、是否設有工程專責單

位等條件之差別，其工程業務質與量顯有不同，且為兼顧各級政

府財政負擔，避免支給寬濫，爰表（七）適用對象以工程機關（單

位）實際從事工程業務專業人員為支給範疇。爰非工程機關(單位)

內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之專業人員，非屬表(七)適用對象，不得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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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支領專業加給。 

(二) 公共工程興建與工程規劃、設計或監造之範疇 

Q：表（七）附則 2 所稱「實際辦理工程規劃、設計或監造」之業務

範疇所指為何？ 

A：所稱辦理「工程規劃、設計或監造等事項」之範疇，原則係指辦

理公共工程興建（含新建及養護）等相關事宜，建議可參考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

法」第 5條至第 7條所列工程規劃、設計、監造之相關工作項目

規定，本權責審認。 

三、實際從事工程業務專業人員之認定 

Q1：行政類職系人員於工程機關（單位）內實際從事工程業務，可否

適用表（七）？ 

A：依行政院 107年 4月 9日函規定，編制於工程機關（單位）內，

且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之專業人員即得依表（七）支給專業加給

【註：惟配置於輔助單位人員均應按原表（一）(現為表【二】）

支給】；至人員職務歸系僅作為是否屬工程機關（單位）之認定要

件，尚非認定專業人員之必要條件。是以，如職務歸列行政類職

系，其編制係配置於工程機關（單位）之業務單位內並實際執行

工程業務，即屬表（七）適用對象。惟仍宜參酌辦理工程獎金支

給表所列「直接從事工程業務之專業人員」之認定做法處理，以

維衡平。 

Q2：工程單位委外辦理工程業務，是否符合工程單位「實際辦理工程

設計、規劃、監造」之要件？ 

A： 

1. 有關公共工程之各階段工作，業務單位得視工程性質及規模採

自行辦理，或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辦理後，負責履約管理及工程督

導事宜。又查「工程獎金支給表」亦就實際從事工程相關業務類

型區分「自辦」與「非自辦」2類，並訂有不同提撥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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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以，表（七）適用對象第 3點規定所稱「實際從事工程業務」

尚不以自辦工程為限，亦包含非自辦等實際從事工程相關業務

之情形，惟「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之專業人員」所辦業務仍宜與工

程規劃、設計及監造相關，並宜與工程獎金之「直接從事工程業

務之人員」維持一致性之認定基準，以維衡平。 

Q3：工程機關（單位）內核稿、督導（辦）人員及督導該工程單位之

人員是否屬「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之專業人員」？ 

A： 

1. 按表（七）修正意旨，係審酌工程機關及工程單位掌理工程規劃、

設計、監造等業務之量能，並維持上開機關（單位）內從事工程

業務之專業人員待遇衡平，爰以工程機關（不含輔助單位）編制

內或工程單位編制內人員做為適用表(七)之組設前提要件。 

2. 是以，如屬工程機關業務單位編制內，或屬工程單位編制內之核

稿、督導（辦）人員，如經機關認定係屬從事工程業務之專業人

員，即得按表（七）支領專業加給；至如屬工程機關編制外或工

程單位編制外之上級督導（辦）或核稿人員，則不合按表（七）

支給。 

Q4：借調、支援之人員，可否適用表（七）？ 

A： 

1. 查表（七）適用對象第 3點：「工程機關（單位）實際從事工程

業務之專業人員。」復查「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

要點」第 2點及第 10點規定略以，所稱借調，指各機關因業務

特殊需要，商借其他機關現職人員，以全部時間至本機關擔任特

定之職務或工作；借調人員之支薪，除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

有關規定辦理外，以在本職機關支薪為原則。另查本總處 101年

7月 27日總處給字第 1010044297號函規定略以，審酌以支援方

式至其他機關工作者目前尚無相關規定，為期與借調人員處理

一致，渠等支援人員仍應按本職適用之規定，在本職機關支薪。 

2. 是以，各機關借調（支援）其他機關之工程專業人員，或工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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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單位）之工程專業人員借調（支援）至其他非工程機關（單

位），均須同時符合：「本職所在機關（單位）為工程機關（單位）」，

且於借調（支援）期間「實際從事工程業務」，始得按表（七）

支給專業加給。 

Q5：非工程單位人員代理工程單位內主管職務，得否按代理職務適用

之表（七）支給專業加給？ 

A：非工程單位人員代理符合按表（七）支給專業加給之工程單位主

管職務，如同時符合「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之要件及公務人員加

給給與辦法第 12 條之規定，得依該辦法規定按代理職務適用之

表（七）支給專業加給。 

四、增支專業加給相關疑義 

Q：增支專業加給是否納入加班費及年終工作獎金計支內涵? 

A：查「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第 4條第 1項規定略以，公務人員

每小時加班費支給基準為月支薪俸、專業加給 2 項之總和，主管

人員及簡任派非主管人員比照主管職務核給職務加給者，另加主

管職務加給或比照主管職務核給之職務加給 3 項之總和，除以

240。復查歷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均規定，簡

任第 14職等以下人員之年終工作獎金以月支薪俸及專業加給（教

育人員為學術研究加給）之合計數發給，主管人員、12月份支主

管職務加給（含兼任主管及代理主管）及簡任（派）非主管人員

比照主管職務核給職務加給有案者，另加主管職務加給或比照主

管職務核給之職務加給發給。以增支專業加給之性質與專業加給

相同，應依上開規定納入計支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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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程獎金支給表」相關疑義 

一、支給對象 

Q：工程獎金支給對象為何? 

A： 

1. 依「工程獎金支給表」規定，工程獎金支給對象為中央及地方各

級行政機關（構）及公立學校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且屬年度總預

算所列員額及年度進行中經核准增加員額之現職公務人員、工

友、技工、駕駛、聘僱人員及駐衛警察。其他機關借調、兼職或

代理之人員，如有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之事實，得比照適用。 

2. 前開對象係以行政機關(構)及公立學校人員為限，未包含公營事

業機構員工、國防部所屬人員(含文職人員)。 

二、工程獎金提撥之相關疑義 

Q1：113 年工程獎金如何提撥? 

A：查行政院 113年 7月 31日院授人給字第 1134001215號函核示事

項略以，工程獎金每人每年提撥上限提高至 5 萬 5,000 元；直接

從事工程業務之人員每人每年發給限額提高至 16萬元，並修正工

程獎金支給表自 113年 8月 1日生效。以工程獎金支給表規定各

工程實際提撥額度係以全年度預算執行率計算比例，為利各機關

實務作業並激勵工作士氣，113 年度全年度工程獎金提撥上限及

直接從事工程業務人員每人每年發給限額得依上開調整後限額辦

理。 

Q2：他機關人員得否參與提撥工程獎金? 

A：「工程獎金支給表」規定各機關得就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且其職務

歸列為土木工程、建築工程、都市計畫、景觀設計、機械工程、電

機工程職系之工程技術預算員額，以每人每年度最高提撥 5 萬

5,000元核算之。上開得提撥工程獎金經費之對象係指各機關內實

際從事工程業務且歸列土木工程等職系之人員，他機關人員尚不

得參與提撥工程獎金。 



10 
 

Q3：技工、工友及聘僱人員得否提撥工程獎金? 

A： 

1. 各機關實際從事工程業務達 80％以上之技工及工友預算員額，

得依「工程獎金支給表」規定提撥獎金額度。 

2. 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及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

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僱用之約聘僱員額，如其具工程技術資

格專長（所具學歷為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應試資格表土

木工程、建築工程、都市計畫、景觀設計、機械工程、電機工程

職系所列者，100年 1月 17日前已進用者，其學歷僅需專科以

上），且其聘僱用契約書之工作內容係辦理工程技術業務，並實

際辦理工程技術業務達 80%以上者，得依「工程獎金支給表」規

定提撥獎金額度。 

Q4：新進、調任人員及年度中變更職系之人員提撥工程獎金，是否依

在職月數比例計算提撥工程獎金金額? 

A：工程獎金之提撥係以各機關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且其職務歸列為

土木工程、建築工程、都市計畫、景觀設計、機械工程、電機工程

職系之工程技術預算員額，與新進及調任情形無涉。是以，新進

及調任人員，毋須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算提撥工程獎金金額。

至原符合規定之職系於年度中變更為不符規定之職系之人員，得

按原符合規定之職系所佔年度月數比例，計算提撥工程獎金金額。 

Q5：無工程預算時先行辦理可行性研究及工程先期規劃，得否提撥工

程獎金?當年度未提撥工程獎金或無相關預算執行率之工程，得

否於隔年度發包後再提列工程管理費支應當年度工程獎金? 

A：工程獎金之提撥，應以有實際執行工程預算之事實為前提，爰於

尚無工程預算時先行辦理可行性研究及工程先期規劃不符提撥工

程獎金要件，亦不得於隔年度發包後再提列工程管理費支應當年

度工程獎金(如 112年度未提撥工程管理費或無相關預算執行率之

工程，不得於 113 年度發包後再提列工程管理費支應 112 年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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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獎金)。 

三、直接、間接從事工程業務相關疑義 

Q1：建議於「工程獎金支給表」附則明定「直接從事」、「間接輔助」

工程業務認定標準？  

A：「工程獎金支給表」明定該項獎金支給對象為各機關實際從事工程

業務，且屬年度總預算所列員額及年度中經核准增加員額之現職

公務人員、工友、技工、駕駛、聘僱人員及駐衛警察：其他機關借

調、兼任或代理之人員，如有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之事實，得比照

適用。並就上開適用、比照適用人員依「直接從事」或「間接輔

助」工程業務之不同，分別定有每人每年獎金發給限額。至「直

接從事」或「間接輔助」審認基準向係由各機關依個別人員對工

程之實際貢獻，本權責覈實審認，為維機關實需並保留適度彈性，

仍宜維持上開方式辦理。 

Q2：「工程獎金支給表」提撥上限為每人每年均為 5 萬 5,000 元，為

何每人每年發給限額卻區分「直接從事」工程業務人員 16 萬元

及「間接輔助」工程業務人員 6 萬 5,000 元？ 

A： 

1. 查本總處前為辦理「中央各級行政機關工程獎金支給原則」及

「地方各級行政機關工程獎金支給原則」等工程獎金相關規範

整併作業，於 104 年 12 月 14 日會商相關機關，其中就個別人

員每人每年獎金發給限額部分獲致決議以，「直接從事」工程業

務人員維持年支上限規定，每人每年 13萬元為限，至「間接輔

助」工程業務人員部分，以工程獎金之發給係為鼓勵機關辦理各

項建設工程，提高工作效能，發展工業技術並加強績效管理，且

為免影響直接從事工程業務人員獎金額度，不利相關人才吸引

及留用，爰以不超過直接從事工程業務人員之年支上限 50%，

即 6萬 5千元為限。 

2. 行政院復為應中央機關、地方政府及相關標的團體迭有反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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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機關土木工程及建築工程等工程職缺遴補不易，長期存在考

試錄取不足額之現象，為利各機關留才攬才，爰於 113 年 7 月

31 日修正工程獎金支給表，將直接從事工程業務之人員每人每

年發給限額提高至 16萬元，並自同年 8月 1日生效。 

四、附則規定相關疑義 

Q1：全年度預算執行率如何計算?如有 2 項以上工程如何計算? 

A： 

1. 查「工程獎金支給表」附則第 3點規定：「本表所稱全年度預算

執行率，指各工程實際支付數及應付未付數之合計數占該工程

全年度可支用預算數之比例。」爰當年度所辦理各項工程計畫

（含跨年度之工程、或年度中始由中央撥補預算之工程）之全年

度預算執行率，其計算標準為各工程「經費實際支用數」及「應

付未付數（已估驗未付款）」等 2項合計之執行總數，占該工程

全年度可支用預算數（含以前年度保留數及當年度法定預算數）

之比率。 

2. 評估各項工程計畫全年度預算執行率，係按個別工程分別計算。

舉例而言，某地方機關 112年度有甲、乙 2項工程，其預算執行

率及提撥上限說明如下： 

(1)甲工程 112 年度預算執行率達 65%，則可在其 112 年度實際

執行之工程費實提工程管理費 30%之額度以內，提列工程獎

金經費。 

(2)乙工程 112 年度預算執行率達前 3 年各項工程計畫之預算執

行率平均數，則可在其 112 年度實際執行之工程費實提工程

管理費 20%之額度以內，提列工程獎金經費。 

Q2：無自辦或非自辦之完整工程計畫者，其預算執行率如何計算? 

A：無自辦或非自辦之完整工程計畫者，其預算執行率應以代為採購

之工程計畫預算平均執行率核算，若預算執行率計算確有困難，

再以工程計畫平均執行率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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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非工程機關（單位）人員，借調、支援工程機關（單位）無法適

用表（七），可否支領職務獎金？  

A： 

1. 查「工程獎金支給表」明定支給對象為各機關實際從事工程業

務，且屬年度總預算所列員額及年度中經核准增加員額之現職

公務人員、工友、技工、駕駛、聘僱人員及駐衛警察，其他機關

借調、兼任或代理之人員，如有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之事實，得比

照適用。附則 7規定略以，工程機關（單位）依表（七）支給專

業加給者，該機關工程獎金應均以績效評核結果發給績效獎金，

不適用職務獎金規定。 

2. 復查「行政院所屬各級行政機關實施員額移撥暨人力相互支援

作業注意事項」規定之支援係以「借調」方式實施。是以，本機

關內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之人員（無論是否編制於工程單位）自得

依「工程獎金支給表」辦理，又支援適用表（七）工程機關（單

位）之人員如係以「借調」方式實施，並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亦

得比照適用。另機關內工程機關（單位）依表（七）支給專業加

給者，該機關應均以績效評核結果發給績效獎金，均無職務獎金

之適用。 

Q4：機關內工程單位適用表（七）不得支給職務獎金，該機關非工程

單位可否支給職務獎金？ 

A：查「工程獎金支給表」附則 7規定略以，工程機關（單位）依表

（七）支給專業加給者，「該機關」應均以績效評核結果發給績效

獎金，不適用工程獎金支給表職務獎金規定。是以，機關內如有

工程單位適用表（七），該機關所有單位應僅發給績效獎金，無職

務獎金之適用。又工程獎金之發給，係為鼓勵工程人員如期如質

完成所辦理之工程，爰依績效評核結果核發，係回歸本項獎金支

給之意旨。又機關如依上開規定全數改以績效化方式支給，其從

工程管理費提撥之工程獎金總額仍維持不變，附為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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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原適用「中央政府各工程機關員工工程獎金發給要點」之機關，

於完成組織調整後應如何發給工程獎金？  

A：113年 8月 1日前之工程獎金支給表附則 8規定：「適用『中央政

府各工程機關員工工程獎金發給要點』且尚未完成組織調整之機

關，於組織調整生效之當年度（含）以前，其工程獎金支給仍得

依上開發給要點規定辦理，並自組織業務調整生效日次年 1 月 1

日起改依本表規定辦理。」配合內政部等機關組織調整於 112年

間生效，業刪除原工程獎金支給表附則 8規定，自 113年起工程

獎金支給，應依工程獎金支給表規定辦理。 

Q6：機關內僅一個工程單位，是否仍需訂定單位績效獎金之發給規定

及執行績效評比？績效評核結果致無法發放當年度工程獎金，

得否保留至次年度做為發放工程獎金之用? 

A：工程獎金支給意旨即在鼓勵各機關如期如質完成所辦理之公共工

程，爰「工程獎金支給表」中明定工程獎金分績效獎金及職務獎

金，其中績效獎金應占獎金總額度 30%以上，且依績效評核結果

區分適當等第發給。是以，機關內僅一個工程單位，仍應訂定單

位績效獎金之發給規定及辦理績效評比，並按該單位績效目標評

核結果所得等第發給績效獎金，而非將績效獎金額度逕發給該單

位。又依工程獎金支給意旨，工程獎金如因績效評核結果致無法

發放，不得保留至次年度作為發放工程獎金之用。 

Q7：以工程管理費進用之臨時人員(按，現為約用人員，以下同)其工

程獎金提撥金額是否受「工程獎金支給表」提撥上限規制？ 

A：查「工程獎金支給表」附則 8規定：「各機關以工程管理費進用之

臨時人員，其工程獎金之發給應於契約中明定，不適用本表規

定。」復查「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支用要點」第 3點規定

略以，工程管理費支用項目包括因工程需要聘請臨時專門技術人

員，或僱用臨時監工、技工、雜工之人事費用。以工程管理費進

用之臨時人員不適用「工程獎金支給表」，尚無依該表「提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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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獎金之問題，其經費來源應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支

用要點」辦理。 

Q8：108 年 1 月 1 日起工程機關（單位）適用表（七），其實際從事

工程業務之約僱人員、定期僱用人員後續如何支給工程獎金？ 

A：機關預算員額內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之約僱人員係屬「工程獎金支

給表」支給對象，該機關或內部單位符合表（七）工程機關（單

位）規定，且依表（七）支給專業加給，機關內約僱人員則依「工

程獎金支給表」支給績效獎金。至以工程管理費進用之臨時人員，

依「工程獎金支給表」附則 8規定其工程獎金之發給應於契約中

明定，不適用該表規定。又工程獎金支給表所列支給對象以外之

其他人員（如非以工程管理費進用之臨時人員或非年度總預算所

列員額之約僱人員等）工程獎金之發給，得比照上開工程管理費

進用之臨時人員辦理，即工程獎金發給事宜均於契約中明定。 

五、其他工程獎金相關疑義 

Q1：機關首長、副首長得否支給工程獎金？ 

A： 

1. 考量督導員工達成機關之績效目標屬機關首長職責，機關辦理

工程業務是否具有績效，與機關首長之督導有密切關連，原行政

院人事行政局爰於 98年 6月 6日局給字第 09800627042號函同

意自 98年度起，各機關辦理工程業務如經上級機關以公開評比

機制評定著有績效，機關首長得依評選等第支領個人績效獎金，

所需經費並在該機關工程獎金之個人績效獎金額度內勻支。 

2. 查立法院審查 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作第 24項通案決議

以：「為使工程獎金之發放，能激勵實際辦理工程之人員，朝野

黨團要求中央及地方支領工程獎金之機關，其首長及副首長應

排除於工程獎金支領範圍之外。」上開決議因涉中央及地方機關

通案性規範，本總處爰於 102 年 3 月 1 日以總處給字第

1020025543 號函請各機關依該決議辦理。嗣後立法院審查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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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總預算案時，雖未再就前開機關首長及副首長支領工程獎

金與否做成相關決議，惟是否發給渠等工程獎金，仍請參酌上述

通案決議之意旨及渠等之貢獻，本權責卓處。 

Q2：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工程機關（單位）人員適用表（七）亦可支

給工程獎金，請問適用表(七)之地政人員可否支領工程獎金？ 

A：查本總處 107 年 12 月 10 日總處給字第 1070058116 號書函規定

略以，自 108年 1月 1日起，地政機關（單位）實際辦理工程者，

得依「工程獎金支給表」提撥及發給工程獎金。是以，地政機關

（單位）如有辦理工程且得自工程管理費提撥工程獎金額度，該

機關得審酌人員實際辦理工程情形，依「工程獎金支給表」規定

支給工程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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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大交通工程機關職務加給（以下簡稱重大職務加給）部分 

一、重大職務加給表附則 4 相關疑義 

Q：重大職務加給表附則 4 所稱「實際執行工程相關業務之專業人員」

應如何判斷？ 

A：重大職務加給表附則 4所稱「實際執行工程相關業務之專業人員」，

應參酌表（七）規定意旨，由機關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

之「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5 條至第 7 條相

關規定，就隸屬單位職掌業務是否屬實際辦理工程規劃、設計或監

造等事項本權責覈實審認。 

二、重大職務加給表附則 5 相關疑義 

Q1：各機關適用重大職務加給表之日前已在職之行政人員，如未曾依

原國家重大交通工程機關職務加給表（以下簡稱原重大職務加

給表）支領該項職務加給，得否依重大職務加給表附則 5 規定，

按專業人員適用級別月支數額五成之範圍內支給至調任他機關

為止？ 

A：行政院考量重大交通工程機關於適用重大職務加給表後，行政人

員（含輔助單位及業務單位行政人員）不合支給重大職務加給，

為適度保障依原重大職務加給表支給有案之行政人員權益，於重

大職務加給表附則 5例外規定，各機關適用重大職務加給表之日

前已在職之行政人員，得按第 4 點專業人員適用級別月支數額 5

成之範圍內支給至調任他機關為止。該規定係針對現職已依原重

大職務加給表支給有案人員權益給予適度保障，倘於適用重大職

務加給表前，未依原重大職務加給表支給有案，則非屬重大職務

加給表附則 5規範對象，自不合適用按專業人員適用級別月支數

額五成之範圍內支給至調任他機關為止之規定。 

Q2：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之行政人員於訓練期間依相關規定比照現職

人員俸給標準（包含本俸、專業加給及原重大職務加給）支給

「津貼」，得否自機關適用重大職務加給表之日起比照該表附則

5 規定支給職務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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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考試錄取人員於訓練期間依「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

第 10條及第 26條規定，係比照現職人員俸給標準支給「津貼」，

而非適用公務人員俸額及各項加給，與同機關公務人員待遇支給

依據及內涵均屬有別，且審酌「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及相關

組織調整所涉待遇權益保障措施，其對象均不包括考試錄取人

員。是以，考試錄取人員尚不合比照重大職務加給表附則 5規定

支給職務加給。 

三、工友、技工及駕駛適用重大職務加給表相關疑義 

Q1：未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之工友、技工及駕駛是否適用重大職務加給

表？ 

A：重大職務加給表之適用對象係業務單位內，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之

人員，未實際從事工程業務者非屬適用對象。 

Q2：適用原重大職務加給表支給有案之工友、技工或駕駛，於重大職

務加給表生效後得否依該給表支給職務加給？ 

A：實際執行工程業務之工友、技工，本得按其職責繁重及危險程度

等因素審認職務適用之級別支給重大職務加給；至未執行工程業

務且依原重大職務加給表支給有案之工友、技工及駕駛，得依重

大職務加給表附則 5規定於專業人員適用級別月支數額 5成範圍

內，支給至調任他機關為止。 

四、借調、支援人員適用重大職務加給表相關疑義 

Q：重大職務加給表附則 2 所定重大交通工程機關之專業人員，借調、

支援其他機關，或其他機關人員借調、支援重大交通工程機關，

得否支給重大職務加給？ 

A：重大職務加給表適用對象須同時符合「本職所在機關為重大交通

工程機關」，且「實際從事重大交通工程業務」之要件，是以，借

調、支援人員需同時符合上開要件，始得依該表支給重大職務加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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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理或陞任重大職務加給表較高級別職務相關疑義 

Q1：適用重大職務加給表較低級別之專業人員，代理較高級別之職

務，得否依該較高級別標準支給重大職務加給？ 

A：如被代理職務業經主管機關衡酌工程業務之職責繁重及危險程度

等因素，審認適用重大職務加給表所訂較高級別支給職務加給在

案，參酌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 12條規定之本旨，職務代理人

得按被代理職務適用之較高級別支給代理職務加給。 

Q2：符合重大職務加給表附則 5 規定之行政人員，代理或陞任較高

級別之職務，得否依該較高級別標準支給重大職務加給？ 

A：依原重大職務加給表支給職務加給有案之行政人員，既以重大職

務加給表附則方式納入適用對象，其嗣後陞任或代理本機關適用

較高級別之非專業工程屬性職務時，參酌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

相關規定意旨，得依所陞任或代理職務適用之級別按 5成支給職

務加給。 


